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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道统法哲学的话语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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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道统法哲学是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问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法哲学。新道统法哲学通过中西之争和 

古今之辩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两者内 

含的辨析逻辑层次不一致而导致内在的紧张，需要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合理解释和调整。由于新道统法哲学对知识 

论的逻辑没有交待清楚而导致诸多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知识构建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以消除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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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些年来中国法学知识生产情况进行盘点 

之后，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该生产呈现了一种 

实用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一 

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亦即知识的生产是与社会紧密 

地勾连在一起的，甚或受到了社会的支配。当下中国 

法学知识生产之所以会出现实用化倾向的问题，其根 

源就在于法学知识的生产是与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阶 

段以及所面临的社会转型问题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而知识的生产也主要是为了解决和解释当下的需要。 

但需要指出来的是，虽然当下的法学知识生产是紧紧 

地围绕解释、解决社会需要，并不意味着需要解决的 

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和解决，因为“不知道目 

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 

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 

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 

渊。 ” [1] 以此为参照，在对当下法学研究中的一些所谓 

热点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便会发现，一些研究 

实际都是在一种毫无立场，或就事论事，或随波逐流 

的路径上展开着。这就意味着，在当下这一紧迫和关 

键的转型时刻，需要形成一套我们自己的法哲学，以 

此作为解释、解决问题的根本看法、态度。套用邓正 

来先生的话就 是， “尽管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 

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是最为艰难且最为基 

础的工作便是建构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法律哲学。 ” 
[2] 对此，梁漱溟先生曾认为， “在没有自己的学术时， 

社会上许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 [3] 对于这一根本性问 

题，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季卫东、强世功、邓 

正来、魏敦友、赵汀阳等学人所进行的诸多努力 
① 
都是 

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经由诸多学人的 

努力，很多法哲学思想都已成为了当下法秩序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比如季卫东教授与孙笑侠教授从建 

构主义视角出发所提出的程序主义主张。 

上述学者的努力和思想贡献都已成为当下中国法 

学学术格局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了，所以无论对哪 

一种学术主张进行解读、研究以及反思、推进，其所 

具有的学术意义都是巨大的。 

一、问题的提出 

新道统论作为一种回应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法哲 

学主张，主要是由魏敦友提倡并初步阐发的。因为在 

他看来，当下中国所处的时刻已决定了我们既不可能 

回到传统社会之中，也不可能毫无前提地接受西方的 

思想，为此我们需要调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理论资 

源来回答当今中国需要何种秩序以及如何变革的问 

题。在构建新道统论的过程中，魏敦友主要是从中西 

之争和古今之辩两个维度来推进学术工作的，套用他 

的话就是： “现代中国学术已经注定要在古今中西之辩 

中才能成长起来。 ” [4] 为此，本文的旨趣则在于对他在 

进行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两个逻辑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 

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是不是在一个逻辑层面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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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不是，应该如何调整并加以合理的解释？第 

二，新道统论的知识建构论为什么会出现朱祖飞所讲 

的“虚火上升”的问题，对此又应该如何合理解释？ 

需要交待的就是，为什么研究的对象是新道统法 

哲学，而不是其他，如季卫东、孙笑侠等人提出的程 

序主义进路、强世功的立法者的法理学等，主要是出 

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魏敦 

友教授是笔者学术的启蒙老师，所以对新道统法哲学 

的研究、反思和推进也已成为笔者整个学术研究中一 

个极为重要的维度了。 
② 
第二，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 

欲建构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法律哲学，或者欲回答“何 

以法学？何以现代？何以中国？” [5] 之类的问题，就 

需要对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解读、反思。这也就是我 

们经常所讲的需要进行批判性的建构，或者是笔者所 

认为的首先需要的是“分”的工作，然后才能进行建 

构或者“合” 。如果以此作为判准，会发现有些学人实 

际是从建构主义的路径出发，经由比较的方法或者对 

问题的研究来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些在笔者看来 

就是少掉了一个上述的环节，所以这样形成的理论话 

语，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一种独断式的话语，进而进 

行争辩的空间也就极为有限了。 

而新道统法哲学从知识构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 

通过上述所讲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方法来将思想 

“逼”出来的，进而欲对该法哲学主张进行解读，就 

需要对这两大逻辑的关系进行分析和反思。同时，新 

道统法哲学作为一种可欲的法哲学主张，作为一种知 

识的构建，其本身也是一种话语，进而也就有了进行 

争辩的余地和空间。 

二、新道统论源起于中西之争 

魏敦友曾就新道统法哲学出场的机缘进行了说 

明，就是“通过认真思考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 

处去》一书的基本脉络，结合中西文化百年大论战的 

内在逻辑，提出新道统论的法哲学主张” 。 [4] 通过对这 

句话进行解读之后便会发现，这其中蕴含了两个基本 

的判断：第一，新道统论的形成是与邓正来教授的学 

术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对中西之争的内 

在逻辑进行研究是新道统论的学术切入点， 也就是说， 

新道统论是在中西之争的基础之上逐渐开放出来和明 

朗起来的。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集中地反映了邓正来 

的法哲学思想，虽然学术界对此书已进行过广泛而深 

入的学术讨论， 并且书中的思想脉络也已经呈现清楚， 

但在这里，笔者仍然想鹦鹉学舌地对其中的思想进行 

简单勾勒。重新勾勒邓正来教授的法哲学思想的主要 

目的在于：第一，能够将新道统法哲学中的问题意识 

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第二，对于如何化解中西之争 

中所存在的内在紧张，邓正来和魏敦友实际给出了不 

同的回答，所以也就有必要对其中的异处进行勘验。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对苏力教 

授、张文显教授、梁治平教授以及部门法研究路径的 

内在逻辑进行重新构建之后发现，无论是“本土资源 

理论”“权利本位理论” ，还是“同情性理解”的“法 

律文化理论” 、法条主义方法， 虽然皮相层面上表现出 

来的学术姿态是不一样的，有些甚或相互之间给予了 

批判，但究其根本来说，都是受到了“西方现代化范 

式”的支配和影响，而更为可怕的就是：我们丧失了 

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甚至是“根据中国”进行思 

维的能力。为此，邓正来教授认为，当洞见到这一根 

本的危机之后，需要走出已有的学术研究泥淖，并形 

成一个体现中国主体性的“法律理想图景”来，一如 

其所言“我们需要在此前学人努力的基础上开启一个 

新的时代，一个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 。 [2] 

魏敦友关于中西之争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当代中 

国法哲学的使命》一书中，通过对权利本位话语、法 

制现代化话语、法治本土资源话语、法治程序主义话 

语、民间法话语以及法律信仰话语、人本话语的概貌 

和逻辑进行全盘勘验和解读之后，其认为这些话语本 

质上都是在“西方现代化范式” 的支配之下而展开的。 

比如，他在对法制现代化话语进行解读和批判的过程 

中发现， “法制现代化论者表面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 

法制现代化理论，但它无法成为真正的中国法哲学； 

因为说到底，在法制现代化论者这里，中国是不存在 

的，尽管他们好像每时每刻都在讲中国的法制现代 

化，但他们并没有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发言。 ” [6] 

通过对邓正来和魏敦友思想中的中西之争进行简 

单勾勒和比较后会发现，两人对当下中国法学/学术的 

判断和结论是一致的，细心的阅读者还可以发现，魏 

敦友中西之争的问题意识和洞见是在邓正来思想的启 

发之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对此魏敦友自己也毫不避讳 

地讲到，新道统法哲学是“进一步地阐发、批判、推 

进了邓正来教授的法哲学思想” 。 [6]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 

浅薄地得出结论，认为魏敦友的法哲学思想与邓正来 

思想的内在依据是一致的，甚或是更进一步地认为， 

新道统论就是邓正来法哲学思想的简单翻版。因为在 

笔者对两位学人的法哲学思想进行阅读和研究的过程 

中发现，无论是化解中西之争的内在张力的问题上， 

还是学术评判的依据上，两个人实质上存在很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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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就化解中西之争的内在张力的问题来说，对于当 

前中国法学学术格局进行反思性评判之后，会发现： 

邓正来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中国自己的 

“法律理想图景” 、在于重新开启“中西文化大战” 、 

在于使中国在中国与世界这一结构性关系中能逐渐地 

从“边陲”走向“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就是，邓正来 

的这一思路本质上可能还是西方的思维，因为无论是 

从“理想图景”的引介上、还是从重启“中西文化大 

战”的思路中都可以看出来。对此魏敦友却认为“理 

想图景”和论战的方式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二元 

的、对抗式的思维样式，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 

以其优秀的文化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 

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力量与消化之功” 。 [7]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魏敦友讲到“我的观点与邓正 

来教授正好相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历时百年 

的中西论战正好找到了自己谢幕的最佳时刻” 。 [6] 

对中西之辩内在张力问题的解决方法的不同其实 

仅仅是一个表层现象。之所以出现分歧，根本的原因 

可能在于两人的内在思想依据是不一样的。某种程度 

上来说，我们从邓正来对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对哈耶 

克思想的译介等工作中可以发现，知识意义上的邓正 

来是喝着西方文明的乳汁长大的。而新道统法哲学的 

内在依据则在于中国思想，对此魏敦友讲到“不过我 

跟邓正来教授采取了不同学术立场，我不采取诸如理 

想图景这样带有很强烈的西方化色彩的词语（它在根 

本上是理念这一古希腊词的现代版）， 而起用了在现代 

中国学术中废置许久的道统这一概念” 。 [4] 当笔者行文 

至此时，就会发现古今之辩作为另外一个向度上的问 

题被开放出来了，这也意味着，如果需要全面而深刻 

地理解新道统法哲学，对该思想中的古今之争的阅读 

和反思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 

三、古今之争及其中的逻辑问题 

学术必须要置于中西古今之辩中才能逐渐地成长 

起来，致力于中国法学学术思想发明和创造的学者们 

已在逐渐地接受这一判断了。上文的研究指出了，中 

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是新道统法哲学思想发展的两个基 

本路径，同时在对新道统法哲学中的中西之辩进路予 

以分析的过程中，开放出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 

是：新道统论中的中西问题实际是以古今问题作为基 

础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古今之争实质是中西之争的 

思想根据所在。对于这一点，我们既可以从上述对魏 

敦友法哲学思想与邓正来法哲学思想的比较之中发 

现，也可以套用魏敦友自己的话， “从根本上看，对当 

代中国学人来说，古今之辩是从属于中西之辩的。 ” [4] 

这意味着，需要对魏敦友的古今之辩话语的内在逻辑 

进行思考。 

在借助于雅斯贝尔斯的知识轴心时代认识的基础 

上，魏敦友认为当下中国的知识/思想生产正处于需要 

进行第四次突破的关键时刻，因此需要对从明朝末年 

开启的中西文化接触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以此来为 

思想的第四次突破做好准备。对于中国已有的知识发 

展脉络这一问题，魏敦友认为，中国的知识/思想已经 

依次经过了春秋时代的子学阶段、秦汉至宋的经学阶 

段以及宋至晚清的理学阶段，并且在阶段的转换过程 

中，知识构成和内在机理也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也就是其经常所讲的“首变为经，次变为理，再变为 

法” 。 [5] 在笔者看来，魏敦友之所以要将新道统法哲学 

置于知识发展的历史传统之中，主要是为新道统论的 

出场提供历史合法性和正当性。 

当然，我们对他的知识梳理工作所具有的意义的 

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更需要看到的是，这样考虑 

的根本理由在于，无论是子学、经学、理学，还是正 

在创造的法学，其本身都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表现， 

它们实质上都受到了道论思想的支配，也就是说，这 

些知识的构建都具有“历时性、世俗性、循环性和整 

体性”的特征。对于此一洞见，我们可以说，魏敦友 

实际已经点出了中国思想的要害之处。但我们的兴趣 

不在于此，我们需要的是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置于 

一起比较的逻辑前提进行思考和反思。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敦友认为新道统法哲 

学主要是针对作为道统论的宋明理学，是对宋明理学 

的一种“反动” ，因为在他看来， “宋明理学是中国思 

想针对佛学而发展出的一种有别于经学的新知识，建 

构起以理学知识为中心的世界观，那么新道统是在应 

对基督教背景的西学而产生的新的有别于理学的法学 

知识。 ” [5] 在此通过对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的古今问题 

进行简单的勾勒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个层面上的 

意义：首先，中国的思想根本上是受制于道论思维的； 

其次，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子学、经学和理学，作为 

一种知识类型， 其实都是道统的一种反映；再次就是， 

当下正在形成的法学时代，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和生活 

秩序的重新安排方式， 也应该受制于道统思维的支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知识发展逻辑 

和道论思想，也可以为新道统法哲学思想找到一个历 

史的安顿点。但紧接着需要思考和发问的就是，魏敦 

友到底有没有展开古今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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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该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魏敦友认为 

学术的成长必须要在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中才能进 

行，需要通过两个不同向度上的工作来推进学术的发 

展。这就意味着，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都是重要的， 

两者对思想创造贡献的层次上是一样的，虽然两者的 

重要性程度不一样，因为“古今之辩是要服从于中西 

之辩的” 。 另一方面，通过对其已有的学术工作进行研 

究便会发现，古今之辩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实际处于一 

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既可以认为进行了，也可以认为 

没有进行。 

当我们认为新道统法哲学没有进行古今之辩，可 

以从其将道论思想作为研究的逻辑前提的主张中看出 

来， “中国思想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不断开拓， 因 

此直到今天，中国思想之所以为中国思想，其根据就 

在于它在道的延长线上。 ” [6] “不管是子学时代、还是 

经学时代，还是所谓后经学时代，它们在根本上都处 

于道论的延长线上。 ” 如果依照整个观点继续往下看的 

话，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本不需要进行古今之辩， 

因为所有知识的构建都是道论思想的展开，从而“我 

们完全可以根据道论思想吸收西方思想创造法学学术 

体系。 ” [4] 

当然也可以发现古今之辩的身影，如其认为“法 

学知识与理学知识最大的区别在于，理学将事物之理 

归于物，而法学将事物之理归之于人， 人为自然立法， 

同时人也为自己立法。 ” [5] 通过在这里进行的简单论 

述，我们可以得到的初步结论就是，古今之辩实际上 

是在知识构造而不是根本理念层面上开展的，而且也 

没有办法在根本理念上展开。 

但如果将这一辨析的逻辑扩展至整个新道统法哲 

学思想中便会发现， 这种逻辑在有些地方是讲不通的。 

因为魏敦友认为中西之辩的存在以及之所以能够展 

开，就在于两者在思维层面上是不一样的， “西方思维 

是一种二分思维” ，而中国道论思维的本质则是“历时 

性、世俗性、循环性和整体性” 。在这里顺势可以推导 

出来的就是，如果本质性思维方式的比较是根本的， 

那就会导致古今之辩的消解。 

当然也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简要的处理，就是在开 

展中西之辩时，是从本质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层面上来 

展开，而在进行古今之辩时，则从知识论层面上来展 

开。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也就是目前魏敦友在新道统 

法哲学思想中所采用的逻辑处理方法，这种从古今之 

争和中西之辩单个的向度上来看是没有问题，但如果 

将两套不同的比较逻辑置于整个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 

的话，便会很清晰地看到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以及其中 

存在的内在张力。 

四、逻辑问题的产生及合理解释 

魏敦友在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一 

逻辑问题，可能在于，一方面他需要为中西之辩的开 

展寻找到一个逻辑前提或基石。因为当代中国是处在 

一个没有自己的法律哲学的时代，所以魏敦友找到了 

道论思想作为中国思想的代表和其思想的根据。另一 

方面，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有着一以 

贯之的思想内在于其中，并且从制度结构的角度也可 

得到证明，形成于汉朝的礼仪与法令作为互为表里的 

均衡关系，恰如渡辺信一郎所发现“这一元始故事 

所象征的礼=法（律）内组结构，基本被继承至清 

末” 。 [8] 将新道统法哲学贯穿于这一知识脉络之中，或 

者说将法学知识嵌入知识发展的传统之中，以此来展 

现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 这些看法本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其又将子学、经学、理学 

以及当下正在形成的法学作为建立在道论思维之上的 

知识构建，这里虽然打通了子学、经学、理学和法学 

的内在经脉，但实际上又消解了古今之辩问题存在的 

可能性。 

对于魏敦友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出现的逻辑困 

境，一方面，可能是与新道统法哲学思想出场的匆忙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新道统法哲学实际还处于 

草创阶段，进而“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圆润、通透和丰 

满的新道统理论的法哲学来” 。 [9] 另外一个方面，可能 

也更为根本的就是，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不应该对道论 

思想与子学、经学、理学以及正在形成的法学进行逻 

辑层面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不应该将道论思想作为 

根本以及将子学、经学等作为知识的构建。这里可能 

与对金岳霖教授思想的借鉴有关， 因为在金岳霖看来， 

“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 

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 

的概念似乎是道。 ” [10] 但这种区分元学和知识论的逻 

辑本身是不是符合中国思想就是需要和值得反思的， 

冯友兰对这种做法曾经评价到“金岳霖的《知识论》 

和 《逻辑》， 都是体大思精的著作， 但他们都是知识论、 

逻辑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知识论和逻辑。 ” [11] 而“真 

正的（中国——笔者加）哲学应该是理智与直觉的结 

合” 。 [11] 如果将理智视为是知识构造论而将直觉视为 

是中国思想的特质的话，那么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 

道论思想与子学、 经学等相互之间可能的逻辑应该是， 

道论思想通过子学、经学和理学来体现自身，同时也 

是通过子学、经学和理学的更替来不断地扬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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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身能够得到不断的发展。这样可以推导的就是， 

当下正在形成的法学/法学时代就是需要通过与理学/ 
理学时代展开古今之辩，以此来促使自己的成长。其 

实也只有这样进行处理，才符合魏敦友自己的一些看 

法，比如“邓晓芒律令挡住了一切试图无条件回归中 

华古老传统文化的可能性，而邓正来律令则挡住了自 

五四以来一切唯西人马首是瞻的可能性” 。 [6] 因为这句 

话内在的意味就是，我们既无法走西方的路子，同样 

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所以一切都是需要根 

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创造的。 

五、知识构建论的困境 

新道统法哲学在当下中国转型时刻的出场，其实 

不仅仅是如魏敦友所宣称的那样，是受到了邓正来教 

授学术的启发，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在政治和社会基础 

都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之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 

在欲求一种新的知识来赋予社会秩序以正当性，因为 

知识具有一种正当性赋予的力量。当然这也与心理结 

构的变迁是有关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有社 

会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从而也就必有心理结构的变 

迁。 ” [12]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简要的阅读后便会发 

现，对传统思想进行研究的学人及其思想其实也是错 

综复杂的，如蒋庆从政治视角开展的政治儒学研究、 

甘阳的文化儒学研究等，魏敦友与他们相互之间的区 

别在于：他是从知识类型的角度来展开的，进而使其 

能够巧妙地、合理地将道论思想与法学紧密地勾连在 

一起，进而也就回应了这个时代对法学知识需要的问 

题。 

从哪个视角出发并不会妨碍研究工作的开展，问 

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对所欲的知识类型的构建提供一个 

合理的解释。之所以当下的中国正在步进一个法学的 

时代、法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会主导和构建我们的生 

活秩序以及生活意义，是因为从知识类型的角度来 

看， “我们正处在理学知识的末端，却在一个新的知识 

类型的起点处。 ” [13] 从政治—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看， 

则因为“人们更加重视生活秩序的可预期性、 确定性， 

而法律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秩序，它不美丽，但 

相对确定” 。 [6] 这意味着，传统知识在当下碰到了困境 

或者是传统知识已经不能为当下的生活秩序和意义提 

供正当性，套用丁耘的话就是“当其社会、政治基础 

都已丧失殆尽，儒家在思想文化上便难以维持下 

去。 ” [14] 余英时先生也曾认为“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 

非以往的情况可比。自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 

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 

程；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 。 [15] 

虽然魏敦友、余英时和丁耘所关注的侧重点和学 

术切入点是各有千秋，但三位学人关于儒学现代命运 

的看法实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在当下碰到 

窘境，而这一窘境的形成是与政治、社会等发生的激 

荡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的。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从知识创 

造方法的角度来看，到这里可以说毫无问题。但接着 

对新道统法哲学思想进行阅读便会发现，魏敦友在上 

述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讲到， “法学将事物之理归之于 

人， 人为自然立法， 同时人也为自己立法。 ” 笔者认为， 

这句话可能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法学时代是以人为 

中心而展开的，其次就是人要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可 

以为自然和自身立法。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其对中国 

文明的冲击，就是一个不断唤醒人的主体性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从理学时代走出来的过程，但人的这种主 

体性能够扩展到哪个程度则应该是一个审慎思考的问 

题，换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在为自己和自然 

立法的过程中要不要受制于所处时代的结构？ 

沿着上面的问题继续思考会发现，朱祖飞律师所 

认为的“虚火上升” [16] 就有着一定的道理了。但如果 

我们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琢磨便又可以发现，之所 

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使阅读者发生误解，从而产生错误 

的判断，根本可能还是与魏敦友对其中的逻辑关系交 

待得不够清楚有关。从魏敦友认为当下是一个法学时 

代的判断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是赞同思想与社会、政 

治等结构相互激荡的观点的，沿着这个观点来说，就 

是：正在型构和创造的法学知识类型也是受制于社会 

结构的。对于这点，从历史上来看理学知识/时代的产 

生也是这样，理学知识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与佛学知 

识对传统儒学的冲击有关，另一个方面何尝不也是与 

宋朝的积贫积弱存在关联，也正是宋朝的积贫积弱才 

导致当时不能形成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进而形成一 

种向内追求的理学思想。 

依据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的一贯看法， 笔者觉得， 

对这句话或者是新道统法哲学中的知识创造的方法论 

的合理解释应该是： 人所能进行的为自然和自身立法， 

应该是从知识类型而非知识性质的层面来认识的，因 

为新道统论从来就没有否定知识的性质和根本内容是 

受制于时代的观点；但知识的类型、知识的内部机理 

的构造却是人可以发挥主体作用来型构和创造的，进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同意苏力教授的看法：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 

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 [17] 

所以，逻辑问题是新道统法哲学思想中应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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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可以交待清楚的问题。 

注释： 

① 具体的研究可参见：季卫东． 《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9；强世功． 《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7；赵汀阳． 《天下体系》，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② 笔者对新道统法哲学也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 《中国法学的 

发展与新道统法哲学贡献及其可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 

版）．2010(6)； 《中国法学的发展与道统理论的可能性》，二十一 

世纪（香港）．2011(4)； 《新道统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应该为何》，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5)； 《从理学到法学的现代历程》，广 

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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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Orthodoxy Philosophy of Law  is a new point of Philosophy  of Law, which  i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question of which will go of the study of China Law.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logic of the dispute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and the dispute of China and West. The internal tension, connoted in the discriminative logic level 
between above two, has also been discovered, which needs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and adaptation. And we also find 
that  this  idea  does  not  clearly  explain  the  logic  of  theory  of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ist,  which  leads  to  many 
misunderstanding. Therefore, we also need to adjust th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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